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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建峰所著的《一般人格权研究》在深入分析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大量文献及司法判决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了一般人格权存在的制度框架、法律属性、价值基础、权利主体、保护范围和内容体系等
问题，对一般人格权存在的前提，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财产权、身份权等权利的关系以及一般
人格权内容体系的构建方法等提出了颇具见地且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观点，对我们深入系统地认识一般
人格权制度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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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建峰
1979年生于陕西韩城。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民商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法学系。
2009年6月至2010年8月获得洪堡基金会“联邦德国总理奖学金”，赴德国波恩大学访学。
近年来，先后在《比较法研究》、《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法律适用》、《北方法学》等
杂志发表文章十余篇，参著《当今与未来世界法律体系》等多部著作，主持或参与了全总委托项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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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产性构成部分不具有和精神性构成部分共同的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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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般人格权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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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出生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思路之争
    二、未出生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思路选择
    三、未出生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
    四、结论
  第二节  死者作为一般人格权主体的可能及限度
    一、死者人格保护教义学归入之争
    二、死者一般人格权教义学结构的选择  
    三、死者一般人格权的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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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
——对德国理论和实践观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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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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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区分的起源和制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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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财产人格化：呼声与实践  
    四、人格财产化与财产人格化：尺度与趋势
    五、结论
  第三节  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与身份利益的界限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般人格权与身份状态保护  
    三、一般人格权与身份自由保护
    四、一般人格权与身份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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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对上述观点的批评 尽管有联邦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但是我认为上述观
点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却存在问题。
首先，该观点的出发点本身就不正确。
“根据该出发点，人格权的构成部分被分为宪法性的构成部分和简单法的构成部分。
”这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没有统一的价值内涵，甚至分属不同的法律领域。
但所谓的宪法性部分其实还不如说是司法者直接根据宪法的价值规范进行判决的部分；而所谓简单法
的部分，还不如说是司法者还没有从宪法中找到判决依据的部分。
事实上，司法者不仅没有从宪法中为该观点找到依据，而且尽管其说财产性部分源自简单法，但却没
有说明依据具体哪个简单法的哪条规范。
因此，对财产性部分而言其法官造法完全是无本之木。
其次，财产性人格利益没有基本法上的价值基础本身也是不正确的。
简单法上的制度都是基本法价值的实现和落实，不可能存在没有价值基础的简单法规范。
作为一般人格权构成部分的财产性利益，也应该具有基本法上的价值基础。
诚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人们确实不能把财产性成分作为人格尊严的基本构成部分看待，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商业性利益根本不受基本法的保护”。
最后，上述观点导致了决定一般人格权侵害时利益衡量的简单化。
由于认为财产性利益源于简单法，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就直接将财产性利益部分置于其他宪
法价值或者其他具有宪法价值基础的利益之后。
例如在上述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仅仅建立在简单法基础上的人格权的财产性构成部分相对于
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原则上没有优先性”。
但问题是能不能将宪法上的价值直接和所谓简单法上的利益进行比较？
以所有权为例，所有权为民法上的重要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同时有其宪法存在的基础（《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
所以进行利益权衡和比较时应该是比较所有权的宪法基础和言论自由的宪法基础的优先性问题，不能
直接将民法上的所有权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进行比较。
在一般人格权的财产性部分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一般人格权财产性部分建
立在简单法的基础上，并因此得出其必然处于劣后位置的结论，而是应该从基本法中找到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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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本建立在德文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一般人格权研究著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一
般人格权研究》既为我们展示了作者关于一般人格权制度明确而系统的观点，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一
般人格权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
对我国人格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司法和立法实践而言，《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一般人格权
研究》是一本值得参考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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